《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
起草说明

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要求民政部门完善核对机制，建立核对平台，开展核对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决胜小康”的目标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开发“六个精准”的要求，需要我们加快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开展精准识别，扎紧制度“笼子”，预防扶贫和社会救助领域的“微腐败”。
目前，省级已初步建立以金融资产信息查询为重点的大数据核对平台，实现了与38家金融机构和10家省级部门的联网。为加快依法核对，切实提高核对的权威，确保扶贫开发和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亟需省政府出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
一、修订的必要性
    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是提高民生保障资金使用绩效，实现精准识别、精准救助、精准扶贫，维护社会底线公平的重要举措。《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江苏省社会救助办法》，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提供相关信息数据，为社会救助对象的审核认定和定期复核提供依据。”近年来，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各地相继出台了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对核对对象、内容、方式、流程、职责分工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依法核对的层次不高。一些地方仅仅是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出于业务办理的需要，出台的核对办法，权威性和科学性不够，影响了核对工作的开展。二是核对标准不统一。随着省级开展跨地区金融、房产等查询核对工作，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之间核对办法不统一的现象，成为突出问题，影响了核对的严肃性和实际效果。从省级层面出台依法核对的政府规章，有利于提高核对的权威、统一核对标准，切实提高救助的公平公正。
    二、立法的可行性
近些年，各地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涌现出一批好的经验做法，对核对对象、内容、方式、流程等有关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完善，内涵更加全面，外延更加清晰，定位更加准确，为省级出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2017年，省、市、县三级调整完善了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的执行加强了组织保障。
民政部等12个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救助部门协同的意见》（民发〔2017〕115号），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建设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积极开展社会救助信息共享与数据比对”的要求，这从国家层面为我省出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制定过程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    2017年10月中旬，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借鉴兄弟省市经验，结合全省实际，省民政厅代拟起草了《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草案；10月份，《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草案）对各设区市民政部门征询修改意见；11月份，《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草案）对省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主要成员单位征询修改意见；12月份，组织基层民政工作一线工作人员对《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草案）进行两次以上的讨论和修改；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由民政厅政策法规处牵头组织相关专家从政策法规建设层面对《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草案）进行论证。




